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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       提交董事会的提案，必须内容充分完整、论证明确、形

式规范，提案主体应就提案涉及的下列因素提供详备资料，做出详细

说明： 

（一）损益和风险； 

（二）作价依据和作价方法； 

（三）必要性、可行性和合法性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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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第十第十第十二二二二条条条条        董事会决议公告前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第十


